
財務委員會  

處理 2016 年 2 月 5 日會議議程的事件時序表  

 
 

日期  / 時間  事件  

2016 年 2 月 1 日  (星期一 )  
下午 3 時 30 分  財務委員會 (下稱 "財委會 ")主席陳健波議員召開

記者會，宣布他將不會主持財委會審議廣深港高

速鐵路香港段項目 (下稱 "高鐵項目 ") 的會議，而

會交由副主席陳鑑林議員代為主持。  
 

2016 年 2 月 2 日  (星期二 )  
下午 2 時 30 分  

至 4 時 30 分  

工務小組委員會舉行會議審議兩個高鐵項目 (即
PWSC(2015-16)50 及 PWSC(2015-16)51)，但在

會議結束前仍未表決該兩個項目。運輸及房屋局

局長在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政府當局會把項目

提交予財委會考慮。  
 

下午 5 時 52 分  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收到政府當局來函表示撤

回兩個高鐵項目文件，並會把有關文件提交予財

委會考慮。  
 

下午 5 時 53 分  財委會秘書收到政府當局來函請求主席豁免《財

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21 段所要求的 6 整天預

告，批准在 2 月 5 日會議的議程上在 1 月 30 日

的會議未完成審議而要順延的 6 個項目 1前加入

兩 個 高 鐵 項 目 ， 即 FCR(2015-16)46 及

FCR(2015-16)47 號文件，合共 8 個項目。  
 

約下午 6 時  財委會秘書以便箋附上政府當局提交的 2 月 5 日

會議擬議議程及來信送交主席及副主席轉達政

府當局的有關要求，並向財委會副主席請示是否

同意就兩個高鐵項目免卻 6 整天的預告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財委會 2016 年 1 月 30 日會議議程上有 7 個項目，當日會議結束時完成審議第 1 個項目，即 FCR(2015-16)45，
並已展開討論第 2 個項目，即 FCR(2015-16)34。 

立法會 FC126/15-16(01)號文件 



日期  / 時間  事件  

約下午 6 時 15 分  財委會秘書接獲副主席回覆，表示他已與財委會

主席商討，他們都同意接受政府當局建議的議程

安排。  
 

下午 7 時 52 分  財委會秘書以電郵經立法會 FC106/15-16 號通告

向委員發出經主席及副主席同意的 2 月 5 日會議

議程、高鐵項目文件及上述政府當局致主席的來

函。  
 

約下午 7 時 55 分  2 月 5 日會議議程上載至立法會網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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